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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E_8B_E5_88_86_E6_c67_294612.htm “博客的本质就是媒

体，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相关法律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博客并非想写就写，底线就是不能违背现行法律。 “网络

与传统媒体在本质属性上没有区别，各项关于言论尺度的法

律条款对网络媒体同样适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

与高新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际红说，“网站进行信息传播，

实际是获得了网络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权利，它同时必须承

担相应义务。网络语言是社会语言的一部分，也应该受到法

律的约束，删除超出文明用语范畴的帖子，是博客管理者的

义务。” 陈际红告诉记者，博客侵权是网络侵权的一种，主

要表现为版权侵权和人格权侵权。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从版权角度出发对网络侵权进行规范

。至于人格权侵权，因其与现实生活中人格权受到侵权的构

成要件一样，现行民法即可规范。 “博客网站是公共场合，

网站负有监管责任” “博客纠纷的关键问题在于，博客正在

成为某些博客写手诋毁他人名誉的工具。” 中国政法大学知

识产权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博客是网络环境

下言论自由权的体现，它一如其他场合下的言论自由权，都

是有界限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要保证不侵犯他人

的合法权益，比如荣誉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博客服务商

作为博客空间和平台的服务提供商，应对自己提供的服务负

有维护义务。博客网站既是一个私人空间，又是一个公共场

合，有大量用户登录和浏览，博客服务商有义务为所有博客



使用者提供一个秩序良好的交流平台。 “博客良性发展，需

要道德、管理、法规三管齐下” “博客良性发展，依赖网民

良好的道德规范、政府的有效监管和服务商的良好管理，关

键是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 陈际红说，对于游走在自由边

缘的博客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立法规范。博客的技术形

态目前已到成熟阶段，围绕博客引发的侵权案件正逐渐增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立法时机已经成熟。这种监管和立法必

须建立在支持和鼓励博客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监督和立

法，打击和淘汰一批违规博客，更好地维护博客的发展。 李

俊慧认为，文明上网、管理良好也是博客健康发展的一个重

要保障。文明上网的实践方是广大网民，文明上网是网民正

常上网的现实需要，谁也不愿网络充斥着污言秽语，因为终

将影响自己。管理良好的实践方则是博客管理者，他们在博

客日志的管理工作中，应注意在内容审核上严把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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